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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让

利，既要看到恢复

较慢行业企业的

现实困难，助其渡

过难关；也要从长

远着眼，加快金融

科技与相关行业

深度融合，探索新

模式，真正帮助其

实现高质量发展。

1.5 万 亿 元 的 让 利 ，

是去年金融系统对实体经

济的有效支持。对市场主

体纾困，特别是对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减费让

利，是促进经济稳定恢复

的重要一环。

今年以来，金融系统

的让利仍在持续。截至5月

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

业 贷 款 余 额 17.1 万 亿

元，同比增速 30.5%，较

各 项 贷 款 增 速 高 18.8 个

百分点；有贷款余额户

数 2863.4 万 户 ， 同 比 增

加 570.7 万户。小微企业

信用贷、续贷、中长期贷

款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35%、57.9%、18.2%。

金融系统让利为何不

停？当前，尽管我国经济

持续恢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企业生产

经营依然面临较大压力。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提出，要加强对这些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定向金融

服务。不仅如此，一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仍然需

要时间走出疫情影响。

金融系统让利，重在高质量。去年以来，金融系统

向实体经济让利主要有三招：一是降低利率让利；二是

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

这些措施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动能的同时，也需要金

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做细化分析，让金融支持

更加细致、更有针对性。既要看到恢复较慢行业企业的

现实困难，切实落实当前各项让利政策，助其渡过难

关；同时，也要从长期发展的视角，加快推进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关键技术与相关行业的深

度融合，探索转型新模式，以适应当前及未来生活方

式、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化，真正帮助行业和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在让利过程中，金融机构还应积极做好资产负债管

理、精细化管理等，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对实体经

济的可持续让利。如果金融机构自身都难保了，对实体

经济肯定是不利的。因此，让利的前提，一定是不能对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冲击。事实上，从去年以来的情

况看，不少金融机构都在让利过程中实现了在负债结

构、科技投入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也使相关业务实现

商业可持续。

比如，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服务模式，突破传统业务

发展方式，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服务作用，

加强金融科技对线下行业的支付场景、营销场景、物流

场景的支持，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投融资指导等金融服

务。这些有益探索，都是对高质量让利的有效补充，既

持续强化了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也

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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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近日，国家

网信办对相关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在

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

合，各类数据迅猛增长、海量聚集，对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提出，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的数据保护，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等领域基础性立法，强化数据资源

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相关针对数据安全的

监管行动也不断展开。

赛迪智库网络安全研究所副所长闫晓丽

认为，互联网企业运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其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一旦

被窃取、泄露等，可能会导致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中断或停止运营，不仅造成经济损失，

还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数字化时代意味着一切皆可编程，万

物均要互联。整个世界将架构在软件之上，

有互联网软件的地方就会存在漏洞，网络基

础设施将更加复杂、攻击面将无限扩大。未

来的网络安全攻击将呈现高级化、大型化特

点，所有的金融战、科技战归根结底都是网

络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360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鸿祎说。

为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

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今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

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并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施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方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重点确立了数据安全保护的各项基本

制度，完善了数据分类分级、重要数据保

护、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交易管理等多项重

要制度，形成了我国数据安全的顶层设计。

这为后续立法、执法、司法相关实践提供了

重要法律依据，为数字经济的安全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数据安全受到

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相关企业也呈现井

喷式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网络

安全相关企业共计62.4万家。从注册量变化

来 看 ，2020 年 新 增 17.9 万 家 ，同 比 增 长

135.7%，是过去 10年注册量的巅峰。今年上

半年新增15.4万家，同比增长2.1倍。

“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产业促进政策

不断加码、产品体系逐步完善、生态建设持

续推进，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中

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说。

即便如此，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还是跟不

上网络安全防护的需求。数据显示，2019年

美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为 447亿美元，我国

同期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只有 608亿元，仅是

美国的五分之一，与我国GDP的体量不符。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赵志国建议，以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

区、技术创新区为载体，用好首台套、创新

工程、试点示范等政策，加快培养孵化一批

特色安全企业和优秀安全解决方案，提升网

络安全产业供给能力。

平台企业数据开发利用存严重隐忧——

守 护 数 据 安 全 底 线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本报深圳讯（记者杨阳
腾）明年 1 月 1 日起，在深圳，

你可以对“过度收集个人数

据、强制索要用户授权”APP

霸王条款说“不”。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公布《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

例》。《条例》坚持个人数据保护与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并重，对民众深恶痛绝的大数据“杀

熟”、个人数据随意收集、强制个性化广告推

荐等问题说“不”，并给予重罚。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条例》

确立以“告知—同意”为前提的个人数据处理

规则。即处理个人数据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

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数据处理者应当提

供撤回同意的途径，不得对撤回同意进行不

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网上买过一

个东西，就被推荐相关产品广告；刚生完孩

子，转眼间就被推荐各种母婴用品……个人

隐私仿佛被“偷听”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表示，《条例》规定，数据处理者基于提升

产品或者服务质量的目的，对自然人进行用

户画像的，应当向其明示用户画像的具体用

途和主要规则。自然人有权拒绝对其进行用

户画像或者个性化推荐，数据处理者应当以

易获取的方式向其提供拒绝的有效途径。

“人脸识别”“指纹验证”“声音解锁”等生

物识别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但由于生物识别数据具有唯一性、终身

性、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或者被滥用，将造

成比一般个人数据泄露更为严重的后果。为

此，《条例》对处理生物识别数据作出更严格

的规定：除了该生物识别数据为处理个人数

据目的所必需且不能替代外，应当同时提供

处理其他非生物识别数据的替代方案。

同样的送餐时间、送餐地点，平台会员所

需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要高；同样叫车，起始

点和距离一样，不同用户价格却显示不一

样。不少人都遭遇过大数据“杀熟”。

《条例》规定，市场主体不得使用非法手

段获取其他市场主体数据，不得非法收集其

他市场主体数据提供替代性产品或者服务，

不得通过数据分析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

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违反规定拒

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上一年度营业额 5%以下罚款，

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王耀

文表示，目前公众虽然对数据权属问题的认识

还不统一，但“个人数据具有人格权属性”已取

得普遍共识。此次《条例》率先提出“数据权

益”的概念，对强化个人数据保护，探索建立

“数据交易”制度，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可

最大程度激发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频发，而 APP 过

度索要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之一。在

要求广大网络运营者切实承担起网络安全保

护主体责任的同时，各地也应像深圳这样，做

好‘源头整治’工作，加大对各类网络乱象整

治力度，全链条、全方位打击非法搜集获取、

私自买卖用户信息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哈

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经济学院教

授吴德林表示。

深 圳 重 罚 大 数 据“ 杀 熟 ”

“用餐高峰时，平均三四个小时就

要清一次剩菜桶。尤其夏天闷热，清

理次数会更多。”7月 9日，在中国人民

大学东区食堂一层，一名正在清理厨

余垃圾的员工说。

厨余垃圾在城市食物垃圾中占比

较大，其有机物含量高，极易腐坏，处

理不及时容易产生恶臭，无序收运处

理会影响市容、污染水质、传播疾病。

近年来，我国厨余垃圾总量逐年递

增。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9 年全国餐厨垃圾产生量约为

12075 万吨，2020 年这一数字增加至

12775万吨，其中非居民厨余垃圾总量

持续增长。

为促进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国家

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

理计量收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指导地方推进非居民厨

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工作。

《指导意见》明确，对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馆、饭店等相

关企业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

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即非居

民厨余垃圾），按照“产生者付费”原

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指导意

见》规定：鼓励各地区建立非居民厨余

垃圾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合理确定

定额和分档，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

有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

用，促进垃圾源头减量。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收

费标准将于本月中旬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非居民厨余垃圾的每吨收费价

格将比往年稍高，但是涨幅不大。

“不同地区在实行计量收费时，要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细则。”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厨余垃圾收

运监管体系基本完善的地区，应尽快实

现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逐步建立

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其他城市要尽快

实现厨余垃圾收运监管全覆盖，在此基

础上逐步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费机

制改革。

相较于其他生活垃圾而言，厨余

垃圾处理成本较高。尤其我国餐饮

结构丰富，导致厨余垃圾成分复杂，

增加了餐厨垃圾处理难度。垃圾处

理一般采取填埋和焚烧，但对厨余垃

圾来说，则需分离、厌氧消化等多个

环节。当然，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也

在加快推进，比如利用厨余垃圾生产

生物柴油、沼气、土壤改良剂、生物蛋

白等，是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重要

路径。

“全面建立健全厨余垃圾收运处

理体系及收费机制，有利于引导厨余

垃圾源头减量，减少餐饮浪费，也有助

于保护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说。

据悉，《指导意见》 从三个方面

推动构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及收

费机制。一是加快理顺非居民厨余垃

圾收集、运输、处置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逐步实现运营主体企业化和运

营机制市场化；二是建立健全提高收

运单位服务质量的激励机制，通过合

同管理、引入竞争等方式，倒逼垃圾

收运服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完

善非居民厨余垃圾排放登记管理制

度，建立垃圾排放台账，实行收集、

运输、处置联单制度，逐步实现电子

联单信息化管理。

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顾 阳 实习生 马雨筱旭

7月 7日，湖南双峰县井字镇花桥村千亩双季稻种植

基地，种粮大户驾驶收割机收割早稻。眼下，当地双季早

稻 陆 续 成 熟 ，种 植 户 抓 住 天 气 晴 好 抢 收 早 稻 ，颗 粒

归仓。 李建新摄（中经视觉）

早稻开镰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草场街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